融安县卫生健康局

关于撤销韦光忠口腔诊所备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等相关规定，经我局研究决定，将依法、依规撤销原核发的《诊所备案凭证》，现将撤销备案诊所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机构名称：韦光忠口腔诊所。
    二、机构地址：融安县大良镇大良街749号。
    三、机构类别：普通口腔诊所。
    四、主要负责人：韦光忠。
    五、诊疗科目：口腔科。
    六、服务方式：门诊服务。
    七、所有制形式：私人。
    八、经营性质：营利性。
九、备案编号：PDY00000745022417D2152。
十、备案日期：2022年1月5日。
从公告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用韦光忠口腔诊所名义开展医疗活动，违者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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